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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424/ 
14-15號文件  
 

 2014年 11月 25日會議
的紀要  
 

立 法 會 CB(1)425/ 
14-15號文件  

 2014年 12月 16日會議
的紀要 ) 

 
  2014年 11月 25日及 12月 16日會議的紀要分
別獲確認通過。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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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由條例草案第 4條開
始 ) 

 
(立法會 CB(1)428/ 
14-15(01)號文件  
 

 因應 2015年 1月 5日會
議而須採取的跟進行

動一覽表  
 

立 法 會 CB(1)428/ 
14-15(02)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 2015年 1月
5日會議上所提事項作
出的回應  

 
相關文件  
 
立 法 會 CB(3)10/ 
14-15號文件  
 

 條例草案文本  

檔 號 ： ENB CR 
4/2061/08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立 法 會 LS5/14-15
號文件  
 

 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 法 會 CB(1)398/ 
14-15(01)號文件  

 因應 2014年 12月 16日
會議而須採取的跟進

行動一覽表  
 

立 法 會 CB(1)398/ 
14-15(02)號文件  
 

 政 府 當 局 就 2014 年
12月 16日會議上所提
事項作出的回應  
 

立 法 會 CB(1)343/ 
14-15(02)號文件  
 

 因應 2014年 11月 25日
會議而須採取的跟進

行動一覽表  
 

立 法 會 CB(1)343/ 
14-15(03)號文件  
 

 政 府 當 局 就 2014 年
11月 25日會議上所提
事項作出的回應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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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會 CB(1)272/ 
14-15(01)號文件  
 

 助理法律顧問 2014年
10月 13日致政府當局
的函件  
 

立 法 會 CB(1)272/ 
14-15(02)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助理法律

顧問 2014年 10月 13日
的函件提供的覆函  
 

立 法 會 CB(1)272/ 
14-15(03)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

背景資料簡介 ) 
 
2.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  
 

政府當局  3.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a) 澄清除《區域供冷服務條例草案》 (下
稱 "條例草案 ")第 10(3)條外，機電工程
署署長 (下稱 "機電署署長 ")會採用甚
麼方法作出條例草案建議的相關所需

通知，並考慮在條例草案中指明有關

的方法；  
 
第 2部    第 7條  
 
(b) 鑒於根據條例草案第 7(1)(a)條，機電署

署長可在某建築物沒有獲准用戶的情

況下，暫停或終止向該建築物提供區

域供冷服務，說明機電署署長會如何

處理此種情況，包括政府當局會否及

會如何因應該建築物沒有獲准用戶而

與該建築物個別佔用人／承租人溝

通，以及考慮在條例草案訂明相關安

排；  
 
(c) 提供在某建築物的獲准用戶不再存在

而沒有替代人的情況下向該建築物用

戶提供區域供冷服務的安排詳情，尤

其是政府當局會否在過渡期間直接向

該建築物個別佔用人／承租人收取區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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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供冷服務收費；若會，可如何透過

法律或行政安排落實此做法；及  
 
(d) 考慮在條例草案第 7條增訂條文，訂明

一個指明時間，如某建築物的獲准用

戶沒有清繳任何欠政府而尚未繳付的

區域供冷服務收費 (包括附加費及額外
附加費 )，則在該段指明時間後，機電
署署長會暫停或終止向該建築物用戶

提供區域供冷服務。  
 
4.  主席提醒委員，法案委員會下次會議已訂

於 2015年 1月 29日 (星期四 )上午 8時 30分舉行。  
 

秘書  5.  主席建議而委員亦同意法案委員會前往啟

德發展區進行實地考察，藉此更深入了解正在興建

的區域供冷系統的運作。  
 
 
II. 其他事項  
 
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5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5年 2月 16日



附件  
 
 

《區域供冷服務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四次會議過程  

 
日期： 2015年 1月 13日 (星期二 ) 
時間：上午 10時 45分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B 

 
 

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  
的行動  

議程第 I項    通過會議紀要  
 
001211 - 
001248 

主席  
 

2014年 11月 25日及 12月 16日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 CB(1)424/14-15及 CB(1)425/14-15
號文件 )分別獲確認通過。  
 

 

議程第 II項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1249 - 
003514 

主席  
胡志偉議員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當局就法案委員會

在 2015年 1月 5日會議上所提事項作出的
回應 (立法會CB(1)428/14-15(02)號文件 )。 
 
胡志偉議員詢問   
 
(a) 向有不同用途的建築物用戶 (例如較

低樓層用作商場而較高樓層則用作

酒店的建築物用戶 )提供區域供冷服
務的事宜；及  

 
(b) 如裝置額外的熱交換器，以應付某建

築物用戶增加的製冷需求，在樓面負

荷量方面有否任何限制。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a) 啟德發展區的區域供冷系統是中央

供冷系統，為在個別建築物用戶安裝

的空調系統提供冷凍水。視乎建築物

用戶內的不同用途，可在建築物的不

同部分安裝接駁區域供冷系統的獨

立空調系統。由於符合條例草案第

4(1)條所訂的任何人士都可就任何設
有接駁區域供冷系統的獨立空調系

統的建築物的任何部分申請成為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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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  
的行動  

准用戶，因此某建築物用戶內有可能

會有多於一名獲准用戶。不過，就每

個接駁區域供冷系統的空調系統而

言，只會有一名獲准用戶。政府當局

會提供冷凍水的喉管網絡及熱交換

器，而建築物擁有人則須建造及保養

接駁區域供冷系統的支站；及  
 
(b) 某建築物用戶的區域供冷系統支站

會按照該建築物的 高設計製冷量

規劃，而當局會在該建築物安裝數目

足夠的熱交換器。如該建築物的獲准

用 戶 預 期 該 建 築 物 的 製 冷 需 求 增

加，在獲機電工程署署長 (下稱 "機電
署署長 ")同意後，該獲准用戶可修改
該建築物的合約製冷量。由於熱交換

器的備用容量是合約製冷量約 20%，
因此可能無需額外的樓面負荷量，以

在區域供冷系統支站裝置額外的熱

交換器。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條例草案 [立法會CB(3)10/14-15號文件 ]) 
 
003238 - 
003516 

主席  
胡志偉議員  
政府當局  
 

第 1部    導言  
 
條例草案第 2條   釋義  
 
政 府 當 局 回 應 胡 志 偉 議 員 的 詢 問 時 表

示，就釋義的編排而言，英文定義按英文

字母順序編排，中文定義則按首字的筆劃

數目順序編排。  
 

 

003517 - 
003816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10 

第 2部    提供區域供冷服務  
 
條例草案第 4條   區域供冷服務用户
的批准  
 
應助理法律顧問 10要求，政府當局答允澄
清除《區域供冷服務條例草案》 (下稱 "條
例草案 ")第 10(3)條外，機電署署長會採用
甚麼方法作出條例草案建議的相關所需

通知，並考慮在條例草案中指明有關的方

法。  
 

 
 
 
 
 

政府當局  
( 請 參 閱 會
議 紀 要 第

3(a)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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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  
的行動  

003817 - 
004952 

主席  
政府當局  
黃定光議員  
 
 

第 2部    提供區域供冷服務  
 
條例草案第 5條   合約製冷量  
 
黃定光議員詢問   
 
(a) 某建築物的獲准用戶可否申請修改

該建築物的合約製冷量，以應付該建

築物增加的製冷需求；及  
 
(b) 某建築物用戶的個別佔用人／承租

人可否安裝傳統的空調系統，作供冷

用途。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a) 正如條例草案第 5(2)條所訂，某建築

物的獲准用户在獲機電署署長同意

後，可修改該建築物的合約製冷量。

機電工程署 (下稱 "機電署 ")可能需要
一些時間確定該建築物的製冷需求

及相應修訂合約製冷量，但機電署隨

時都會盡力在正常運作情況下為該

建築物的獲准用戶提供所需的製冷

量；  
 
(b) 啟德發展區區域供冷系統的整個冷

凍水配送管網絡是以三喉管系統設

計。當其中一條負責供水或回水的喉

管損毀或進行維修時，後備喉管可即

時運作，以維持區域供冷服務。如製

冷需求有變，當局亦會透過更改冷凍

水的流量率加以配合；  
 
(c) 在某建築物用戶的區域供冷系統支

站裝置的熱交換器的備用容量，是該

建築物合約製冷量約 20%，以應付該
建築物增加的製冷需求。為加強與個

別獲准用戶的溝通，機電署會成立用

戶聯絡小組，就區域供冷服務的操作

和保養事宜收集意見；  
 

 



 

 4

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  
的行動  

  (d) 由於條例草案不處理有關建築物的
獲准用戶與個別佔用人／承租人的

關係，因此該建築物個別佔用人／承

租人使用區域供冷服務及其他相關

的安排，會由個別佔用人／承租人與

獲准用戶磋商及決定；及  
 
(e) 如某建築物的運作不能容許空調供

應發生故障，或空調供應減少、中

斷、更改或反復無常，該建築物的獲

准用戶可自費為該建築物加裝適當

的後備空調系統。  
 

 

004953 - 
005233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2部    提供區域供冷服務  
 
條例草案第 6條   提供區域供冷服務  
 
委員並無疑問。  
 

 

005234 - 
013841 

主席  
政府當局  
何秀蘭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10 

第 2部    提供區域供冷服務  
 
條例草案第 7條   暫停或終止區域供
冷服務  
 
主席及何秀蘭議員關注到，如某建築物用

戶 的 獲 准 用 戶 不 再 存 在 而 又 沒 有 替 代

人，當局向該建築物用戶提供區域供冷服

務的安排為何，尤其是政府當局會否及會

如何因應該建築物沒有獲准用戶而與該

建築物個別佔用人／承租人溝通，以及向

他們收取區域供冷服務收費。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a) 當局會嘗試確保向某建築物的新獲

准用戶提供區域供冷服務的開始日

期是前獲准用戶不再存在的日期翌

日，致使向該建築物提供的區域供冷

服務不會因獲准用戶變更而暫停或

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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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  
的行動  

  (b) 如某建築物的獲准用戶不再存在而
又沒有替代人，政府當局會透過不同

的適當渠道，就區域供冷服務的臨時

安排與該建築物的擁有人、業主立案

法團或其他有關各方聯絡，以期在切

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為該建築物物

色新的獲准用戶；  
 
(c) 根據條例草案第 13(2)條，機電署署長

可將就某建築物而繳付的按金，用作

支付須就該建築物而繳付的收費或

費用。按金的金額約為該建築物獲准

用戶須繳付的估計每月區域供冷服

務收費的兩倍；及  
 
(d) 由於《條例草案》提供的供冷服務旨

在以就某建築物用戶批准的 "用戶 "為
運作基礎，因此當局會按月向某建築

物的獲准用戶收取區域供冷服務收

費。如可在某建築物沒有獲准用戶的

情況下，就區域供冷服務向該建築物

個別佔用人／承租人或其他人士收

費，則須在條例草案訂明清晰及明確

的條文。  
 
助理法律顧問 10旨在與政府當局澄清，因
應立法意圖是會就建築物用戶提供供冷

服務，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建議訂定條文，

訂明如獲准用戶不再存在而又沒有替代

人，可在有關的建築物張貼通告，以期通

知個別相關的佔用人／承租人就任何有

關供冷服務的臨時措施所作的安排。  
 
助理法律顧問 10提到，條例草案第 13(4)條
訂明，在符合某些條件的情況下，某人以

某建築物的獲准用户身份繳付的按金須

退還該人。她要求政府當局澄清，如獲准

用戶純粹消失，機電署署長會否及會如何

將就某建築物而繳付的按金，用作支付須

就該建築物而繳付的收費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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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  
的行動  

  政府當局在回應時提出下述兩個情況加

以說明   
 
(a) 如某建築物的獲准用戶按照條例草

案第 9(1)條向機電署署長提出申請，
要求終止有關批准，在符合條例草案

第 9(3)條所訂條件的情況下，機電署
署長會接納申請。根據條例草案第

13(4)條，如該人已不再就該建築物獲
批准作為區域供冷服務的用户，而機

電署署長又認為，該人以該建築物的

獲准用户身份繳付的按金，已不再需

要用作抵償該人以該身份而向政府

所負的、與該服務相關的法律責任，

則該筆按金會退還該人。在此等情況

下，由於獲准用戶會不再存在，政府

當局會嘗試與該建築物的擁有人、業

主立案法團或其他有關各方聯絡，以

期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為該建

築物物色新的獲准用戶，確保在該獲

准用戶不再存在後，提供予該建築物

的區域供冷服務不會暫停或終止；及  
 
(b) 如某建築物的獲准用戶沒有向機電

署署長提出申請，要求終止有關批

准，但純粹不再出現，該人仍會被視

為該建築物的獲准用戶。在此等情況

下，根據條例草案第 13(4)條，當局不
會退還該人以該建築物的獲准用户

身份繳付的按金，因為該人仍然是就

該建築物獲批准的區域供冷服務用

戶。該人作為獲准用戶，仍須履行條

例草案第 4(3)條所訂的保證，包括就
提供予該建築物的區域供冷服務，繳

付任何收費、費用或按金。由於該筆

按金不會退還該人，因此機電署署長

可按照條例草案第 13(2)條，將該人繳
付的按金，用作支付須就該建築物而

繳付的收費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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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  
的行動  

  為方便委員考慮該等事項，法案委員會要

求政府當局   
 
(a) 鑒於根據條例草案第 7(1)(a)條，機電

署署長可在某建築物沒有獲准用戶

的情況下，暫停或終止向該建築物提

供區域供冷服務，說明機電署署長會

如何處理此種情況，包括政府當局會

否及會如何因應該建築物沒有獲准

用戶而與該建築物個別佔用人／承

租人溝通，以及考慮在條例草案訂明

相關安排；  
 

政府當局  
( 請 參 閱 會
議 紀 要 第

3(b)及 (c)段 )

  (b) 提供在某建築物的獲准用戶不再存
在而沒有替代人的情況下向該建築

物用戶提供區域供冷服務的安排詳

情，尤其是政府當局會否在過渡期間

直接向該建築物個別佔用人／承租

人收取區域供冷服務收費；若會，可

如何透過法律或行政安排落實此做

法。  
 
何秀蘭議員強烈促請政府當局確保即使

某建築物的獲准用戶不再存在而又沒有

替代人，也不應倉促暫定或終止向該建築

物提供區域供冷服務。  
 
何秀蘭議員進一步問及某建築物用戶個

別佔用人／承租人為接駁該建築物中央

空調系統而安裝的設施及設備的保養事

宜。政府當局解釋，在啟德發展區設立區

域供冷系統的目的，是為建築物用戶的熱

交換器提供冷凍水作供冷用途。機電署會

負責區域供冷系統 (包括地下喉管網絡及
在區域供冷系統支站裝置的熱交換器 )的
運作及保養，而獲准用戶則應負責管理該

建築物接駁區域供冷系統的空調系統。個

別佔用人／承租人為接駁該建築物中央

空調系統而安裝的設施及設備的保養事

宜，應由個別佔用人／承租人與獲准用戶

磋商及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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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  
的行動  

  黃定光議員詢問啟德發展區區域供冷系

統水管網絡的水壓為何。政府當局回應時

向委員保證，水壓很低，喉管爆裂的機會

很低。  
 

 

013842 - 
013936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2部    提供區域供冷服務  
 
條例草案第 8條   申請恢復遭暫停的
區域供冷服務  
 
委員並無疑問。  
 

 

013937 - 
014102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2部    提供區域供冷服務  
 
條例草案第 9條   終止區域供冷服務
用户的批准  
 
委員並無疑問。  
 

 

014103 - 
014613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3部    區域供冷服務的收費  
 
條例草案第 10條   區域供冷服務的收
費  
 
政府當局回應主席有關條例草案第 10(4)
條的提問時澄清，機電署署長須透過該條

文所訂的方式，發布在每段收費計算期適

用於區域供冷系統服務範圍內所有建築

物用戶的基本收費額。  
 

 

014614 - 
015336 

主席  
政府當局  
何秀蘭議員  

第 3部    區域供冷服務的收費  
 
條例草案第 11條   確定實際製冷量及
實際耗冷量  
 
何秀蘭議員詢問，如發現在使用區域供冷

服務的建築物設置以量度建築物耗冷量

的冷凍水錶計量並不正確，收費安排如

何。政府當局解釋，機電署會根據蒐集所

得的任何技術證據、紀錄和其他相關情

況，決定冷凍水錶停止正確記錄期間區域

供冷服務的耗冷量和製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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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  
的行動  

  主 席 問 及 區 域 供 冷 系 統 的 後 備 能 源 供

應。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啟德發展區的

區域供冷系統由不同電源供應電力，因此

該區域供冷系統是穩定及可靠的。一般而

言，個別建築物會有緊急電力供應，以便

在電力中斷時支援必需的服務。  
 

 

015337 - 
015529 

主席  
政府當局  
何秀蘭議員  
 

第 3部    區域供冷服務的收費  
 
條例草案第 12條   測試冷凍水錶  
 
政 府 當 局 回 應 何 秀 蘭 議 員 的 詢 問 時 表

示，當局在條例草案訂定測試冷凍水錶的

安排時曾參考《水務設施規例》 (第 102章
附屬法例A)。  
 

 

015530 - 
015639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3部    區域供冷服務的收費  
 
條例草案第 13條   按金  
 
委員並無疑問。  
 

 

015640 - 
020339 

主席  
政府當局  
何秀蘭議員  
 

第 3部    區域供冷服務的收費  
 
條例草案第 14條   收費、費用及按金
的到期日  
 
主席及何秀蘭議員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在

條例草案第 7條增訂條文，訂明一個指明
時間，如某建築物的獲准用戶沒有清繳任

何欠政府而尚未繳付的區域供冷服務收

費 (包括附加費及額外附加費 )，則在該段
指明時間後，機電署署長會暫停或終止向

該建築物用戶提供區域供冷服務。  
 

 
 
 
 
 

政府當局  
( 請 參 閱 會
議 紀 要 第

3(d)段 )  

020340 - 
020448 
 

主席  主席建議而委員亦同意法案委員會前往

啟德發展區進行實地考察，藉此更深入了

解正在興建的區域供冷系統的運作。  
 

秘書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5年 2月 16日  


